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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承诺

本公司对股东信息披露作如下承诺：

1、公司的股东均具备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，不存在法律、法规规定

禁止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形。

2、本次发行的保荐人、主承销商国信证券间接持有公司股东智享捌期

0.3322%的财产份额，穿透后国信证券间接持有发行人 0.0042%的股份，除此之

外，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、高级管理人员、经办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

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或其他权益的情形。

3、本公司股东不存在以本公司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。

4、在本承诺出具后至本公司股票上市持续期间，本公司仍将继续遵守前述

承诺，不会作出任何与此相违的行为。

5、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已及时向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提供了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的资料，积极和全面配合了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，依法在本次

发行的申报文件中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了股东信息，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承诺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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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信息披露的

专项承诺》的签署页）

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罗小平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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